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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负责人吴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若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龙国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7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6

，

434

，

370

，

944.68 19

，

885

，

506

，

019.71 32.9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8

，

342

，

477

，

984.58 2

，

965

，

511

，

354.47 181.3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63

，

450

，

763.52 -340

，

784

，

324.9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

，

410

，

448

，

179.30 1

，

353

，

930

，

163.89 78.0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4

，

322

，

865.75 -35

，

268

，

559.9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

，

775

，

220.38 -41

，

080

，

076.55

不适用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0.49 -1.1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2 -0.0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2 -0.04

不适用

2.8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04,11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东

性

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昊融集

团有限公司

-29,000,000 410,838,766 25.62 0

质押

409,787,700

国

有

法

人

长安基金

－

兴业银行

－

长安群英

5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97,225,891 297,225,891 18.53

297,225,

891

未知

其

他

东方基金

－

兴业银行

－

东方基金定

增优选

1

号

资产管理计

划

231,175,693 231,175,693 14.41

231,175,

693

未知

其

他

兴业全球基

金

－

兴业银

行

－

中铁宝

盈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132,100,396 132,100,396 8.24

132,100,

396

未知

其

他

兴业全球基

金

－

兴业银

行

－

刁静莎

52,840,158 52,840,158 3.29 52,840,158

未知

其

他

东方基金

－

兴业银行

－

定增优选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39,630,118 39,630,118 2.47 39,630,118

未知

其

他

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

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29,000,000 29,000,000 1.81 0

未知

其

他

东方基金

－

兴业银行

－

定增优选

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6,420,079 26,420,079 1.65 26,420,079

未知

其

他

鞍山钢铁集

团公司

0 21,690,200 1.35

未知

国

有

法

人

兴业全球基

金

－

兴业银

行

－

张宇

13,210,039 13,210,039 0.82 13,210,039

未知

其

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吉林昊融集团有限公司

410,838,766

人民币普通股

410,838,76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2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0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21,6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90,2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4,550,242

人民币普通股

4,550,24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4,140,726

人民币普通股

4,140,726

中国农业银行

－

富国天成红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46,341

人民币普通股

2,046,341

广东华创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营口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761,473

人民币普通股

1,761,47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094,754

人民币普通股

1,094,75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999,984

人民币普通股

999,9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吉林昊融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吉林昊融集团有限公司外

，

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重要事项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3.1.1报告期内资产构成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

，

226

，

875

，

850.74 5

，

601

，

568

，

243.35 100.42

报告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

应收票据

213

，

873

，

296.61 350

，

444

，

756.46 -38.97

报告期将收到的部分票据进行

了贴现

。

应收账款

420

，

599

，

733.66 82

，

596

，

119.54 409.22

期末应收销售款增加

，

主要原

因为本期皇家矿业对外销售精

矿期末应收账款增加

。

预付账款

443

，

200

，

918.09 139

，

194

，

156.39 218.40

期末预付工程款及原料货款增

加

。

存货

2

，

097

，

635

，

608.99 919

，

465

，

470.71 128.14

主要是报告期皇家矿业商业化

运营后原材料

、

库存商品

、

在产

品增加及母公司存货增加

。

固定资产

9

，

669

，

645

，

659.71 2

，

497

，

999

，

150.31 287.10

报告期在建工程吉恩国际采矿

工程及和龙铜镍矿资源开发工

程转入

。

在建工程

206

，

932

，

313.41 8

，

839

，

721

，

665.09 -97.66

报告期吉恩国际采矿工程及和

龙铜镍矿资源开发工程转入固

定资产

。

工程物资

137

，

905

，

856.54 -100.00

报 告 期 吉 恩 国 际 采 矿 工 程 转

固

。

无形资产

1

，

296

，

210

，

856.90 525

，

466

，

290.72 146.68

报 告 期 吉 恩 国 际 采 矿 工 程 结

转

。

递延所得税

资产

51

，

344

，

110.87 26

，

839

，

993.95 91.30

报告期计提减值准备及未弥补

亏损增加

。

应付票据

4

，

583

，

423.20 40

，

447

，

268.17 -88.67

期初票据到期

。

预收款项

58

，

189

，

993.16 13

，

456

，

230.75 332.44

期末预收货款较期初增加

。

应付职工薪

酬

57

，

109

，

849.60 12

，

615

，

183.93 352.71

报告期计提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尚未支付

。

应交税费

-146

，

937

，

070.89 -7

，

912

，

101.99 -1

，

757.12

报 告 期 末 尚 未 抵 扣 增 值 税 增

加

。

其他应付款

145

，

069

，

321.12 1

，

225

，

443

，

690.15 -88.16

报告期偿还昊融集团往来款

。

长期应付款

777

，

186

，

191.74 351

，

173

，

542.89 121.31

报告期新增皇家矿业融资租赁

破冰船

。

其他非流动

负债

44

，

849

，

923.08 34

，

285

，

561.86 30.81

本 期 收 到 与 资 产 相 关 政 府 补

助

。

股本

1

，

603

，

723

，

916.00 811

，

121

，

542.00 97.72

本期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

票

。

资本公积

6

，

251

，

734

，

107.65 1

，

164

，

913

，

030.98 436.67

本期公司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

票

。

其他综合收

益

-784

，

451

，

946.64 -338

，

833

，

294.83 -131.52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

。

3.1.2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财务数据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

，

410

，

448

，

179.30 1

，

353

，

930

，

163.89 78.03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皇 家矿业

商业化运营后销售收入

。

营业成本

1

，

834

，

284

，

398.80 1

，

133

，

791

，

946.63 61.78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皇 家矿业

商业化运营后销售成本

。

销售费用

118

，

888

，

446.20 26

，

874

，

252.22 342.39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皇 家矿业

商业化运营后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249

，

012

，

338.68 145

，

536

，

767.23 71.10

主要是报告期新增皇 家矿业

商业化运营后销售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278

，

428

，

086.22 136

，

441

，

052.48 104.06

贷款利息增加

。

资产减值损失

18

，

560

，

730.67 -15

，

565

，

970.78 219.24

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

投资收益

-3

，

805

，

078.19 1

，

169

，

428.38 -425.38

报告期按权益法核算 的联营

企业亏损

。

营业外收入

18

，

461

，

490.60 5

，

095

，

807.04 262.29

报告期收到与收益相 关的政

府补助及债务重组利得增加

。

所得税费用

-23

，

590

，

425.71 9

，

180

，

694.71 -356.96

报告期末未弥补亏损 产生递

延所得税资产增加导致递 延

所得税费用减少

。

3.1.3公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构成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百分比

(%)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

，

450

，

763.52 -340

，

784

，

324.94 81.38

报告期皇家 矿业商业 化运

营后经营净现金流增加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6

，

318

，

814.97 -386

，

976

，

790.30 20.84

上年同期有理财产品收回

，

报告期无理财产品

；

报告期

在建工程支出减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

，

104

，

687

，

833.06 588

，

248

，

487.98 597.78

报告期非公 开发行股 票募

集资金到位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4年4月1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对上述强调事项进行了说明，并在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报告期皇家矿业Nunavik铜镍

矿项目已建成投产，资金投入降低，且为公司贡献利润，有利于改善营运资本为负的情形。

2、公司于2014年9月22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工作，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9月24日发布

的《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临2014-057)。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备注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昊融

集团

《

关于减少和规范与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承诺

》：

我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吉

恩镍业公司资金和资产的行为

，

任何情况下

，

不

要求吉恩镍业为我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2007

年

3

月

12

日

否 是

解决

同业

竞争

昊融

集团

《

吉林昊融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说明和承诺

》：

1

、

如果我公司及我公司控

制和共同控制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

或入股任何可能与吉恩镍业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的业务

，

我公司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吉恩镍业

，

如在通知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吉恩镍业作出愿

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

，

则我公司放弃该

商业机会

；

如果吉恩镍业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

的答复

，

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

如本公司由

此获得的商业机会和业务资源在日后构成对吉

恩镍业主营业务的竞争关系

，

如吉恩镍业有收购

意愿且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

在条件成熟

时

，

本公司同意将利用该等商业机会已经获得的

业务资源在适当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注入上市公

司

。

2007

年

2

月

14

日

、

2009

年

4

月

15

日

否 是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2

、

我公司承诺

，

朝阳昊

天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朝阳昊天

”）、

西

乌珠穆沁旗富顺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富顺镍业

”）

与吉恩镍业业务相同

、

相近的资源

、

资产

，

如吉恩镍业有收购意愿且符合吉恩镍业全

体股东利益

，

在条件成熟时

，

我公司同意将在适

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将持有的上述公司的股权或

相关镍业资产注入吉恩镍业

。

承诺时间

2009

年

4

月

15

日

，

报

告期内该承诺

已 经 豁 免

、

更

改

否 是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和

2014

年

4

月

23

日

召开的

2013

年

度股东大会

，

审

议通过了关于

《

豁免控股股东

履行部分承诺

》

的议案和关于

《

同意变更控股

股东有关向公

司转让西乌珠

穆沁旗富顺镍

业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或资产

的承诺

》

的议

案

。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3

、

我公司承诺

，

在朝阳

昊天注入吉恩镍业前

，

其生产的产品将按市场公

允价格优先销售给吉恩镍业或接受吉恩镍业委

托加工

，

该等交易事项具有排他性

。

如果吉恩镍

业放弃采购

，

则朝阳昊天方可对吉恩镍业放弃部

分进行对外销售

。

2009

年

4

月

15

日

否 是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4

、

我公司承诺

，

富顺镍

业仅负责矿山前期勘探工作和采矿权的申请

，

不

进行采矿生产

，

不与吉恩镍业产生同业竞争

。

如

果吉恩镍业有意愿对已经取得采矿权的矿山组

织生产

，

则富顺镍业将已经取得的全部勘探结果

和采矿权转让给吉恩镍业

。

2009

年

4

月

15

日

否 是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5

、

如出现违反上述承诺

而导致吉恩镍业遭受损失

，

我公司将承担充分赔

偿责任

。

2007

年

3

月

12

日

、

2009

年

4

月

15

日

否 是

昊融集团承诺内容如下

：“

我公司承诺

：

1

、

西乌珠

穆沁旗富顺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富顺

镍业

”）

仅进行矿山前期勘探工作和采矿权的申

请

，

不进行镍矿开发生产

；

富顺镍业与吉恩镍业

主营业务相同

、

相近的资源

、

资产

，

如吉恩镍业有

收购意愿且符合吉恩镍业全体股东利益

，

我公司

同意将在出具本承诺三年内

，

以适当方式将持有

的富顺镍业的股权或镍相关资产注入吉恩镍业

。

2

、

如出现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吉恩镍业遭受损

失

，

我公司将承担充分赔偿责任

。 ”

承诺时间

:2014

年

4

月

23

日

，

承

诺期限

3

年

是 是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

其他综合收益三个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上海远桥

投资有限

公司

母公司对上海

远桥投资有限

公司的股权投

资

8

，

000

，

000.00 -8

，

000

，

000.00 8

，

000

，

000.00 8

，

000

，

000.00

中冶金吉

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

母公司对中冶

金吉矿业开发

有限公司的股

权投资

402

，

441

，

000.00 -402

，

441

，

000.00 402

，

441

，

000.00 402

，

441

，

000.00

延边矿产

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

母公司对延边

矿产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的股

权投资

5

，

000

，

000.00 -5

，

000

，

000.00 5

，

000

，

000.00 5

，

000

，

000.00

合计

415

，

441

，

000.00 -415

，

441

，

000.00 415

，

441

，

000.00 415

，

441

，

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规范对子公司、

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

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 本公司根据

该准则要求，修订了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政策，同时本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

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

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资本公积

（

+/-

）

留存收益

（

+/-

）

MLM (Metallica

Minerals

Limited)

本公司之子公司澳

大利亚吉恩国际投

资公司对

MLM

投资

持股比例

2013

年由

19.1%

追加到

24.96%

能够施加重

大影响

。

18

，

021

，

211.39 -18

，

021

，

211.39

合计

18

，

021

，

211.39 -18

，

021

，

211.39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四条规定， 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

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

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本公司根

据该准则规定，对本公司之子公司澳大利亚吉恩国际投资公司对MLM投资持股比例2013年由19.1%追

加到24.96%后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时原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修改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并将“费用按照性质

分类的利润表补充资料”作为强制性披露内容，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1）以

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2）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本

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对原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列报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

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性金额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作为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列报，不作为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项目列报，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公司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折

算时，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列报，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

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说明

其他综合收益

372

，

306.01

原在资本公积

—

其他资本公积项目列报

，

追溯调整至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列报

。

其他综合收益

-339

，

205

，

600.84

原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列报

，

追溯调整至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

。

合计

-338

，

833

，

2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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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4年10月13日，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上午8:00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董事应到8名，实到8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吴术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吉林吉恩镍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吉林吉恩镍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推举胡静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吉林吉恩亚融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吉林吉恩镍业

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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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 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日期

2014年7月1日。

2、变更原因

2014�年 1�月 26�日起，财政部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

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

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 2014

年 6�月2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进行了修

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 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

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

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 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

通知》要求，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

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纳入《企

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 本公司根据该准则

要求，修订了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政策，同时本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

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

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上海远桥投资

有限公司

母公司对上海远桥投

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投

资

8,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中冶金吉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母公司对中冶金吉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股权投资

402,441,000.00 -402,441,000.00 402,441,000.00 402,441,000.00

延边矿产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

母公司对延边矿

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的股权投资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合计

415,441,000.00 -415,441,000.00 415,441,000.00 415,441,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自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

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2、根据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四条规定，?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

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 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

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本公司根

据该准则规定， 对本公司之子公司澳大利亚吉恩国际投资公司对MLM投资持股比例2013年由19.1%追

加到24.96%后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换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时原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具体调整事

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被投资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留存收益 资本公积 留存收益

MLM (Metallica

Minerals Limited)

本公司之子公司澳大利

亚吉恩国际投资公司对

MLM

投资

持股比例

2013

年

由

19.1%

追加到

24.96%

能够施加重大影

响

。

18,021,211.39 -18,021,211.39

合计

- - 18,021,211.39 -18,021,211.39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修改财务报表中的列报，并将“费用按照性

质分类的利润表补充资料” 作为强制性披露内容，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分为两类列报：（1）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2）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本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对原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列报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

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性金额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作为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列报，不作为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项目列报，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公司对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进行

折算时，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作为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列报，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

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说明

其他综合收益

372,306.01

原在资本公积

—

其他资本公积项目列报

，

追溯调整至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

报

。

其他综合收益

-339,205,600.84

原在外币报表折算差额项目列报

，

追溯调整至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报

。

合计

-338,833,294.83

4、除上述，其他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要求实施，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项目和金额，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相关变更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

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或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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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 23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改内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11,121,542

元

。

公司因增

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

可以在

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

，

再就因此

而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

，

授权公司董事

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03,723,916

元

。

公司因增

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

可以在

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

，

再就因此

而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

，

授权公司董事

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11,121,542

股

，

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

：

普通股

811,121,542

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603,723,916

股

，

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

：

普通股

1,603,723,916

股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

议形式召开

。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

。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地点为

：

公司住地或会议

通知公告的其他具体地点

。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公司还

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

视为出席

。

第五十五条 股东会议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的

、

地点和会议期限

；

（

二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

三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四

）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

五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

、

电话号码

。

（

六

）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

应当在股东大

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投票表决时间及表决

程序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

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

，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

9:30

，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

作日

。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

不得变更

。

第五十五条 股东会议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会议期限

；

（

二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

（

三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四

）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

五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

、

电话号码

。

（

六

）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

，

应当在股东大

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的投票表决时间及表决

程序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

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

，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

9:30

，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

作日

。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

不得变更

。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利润分配方案

；

（

七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大会以

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

通过的其他事项

。 ”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

一

）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

（

二

）

公司的分立

、

合并

、

解散和清算

；

（

三

）

本章程的修改

；

（

四

）

公司在一年内购买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

的

；

（

五

）

股权激励计划

；

（

六

）

法律

、

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

,

以及股东大会以

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

、

需要以特别决议

通过的其他事项

。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

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

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

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

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

有效的前提下

，

通

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

，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

第一百零八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就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

报告出具的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向股东大会作出说明

。

第一百零八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就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

报告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向股东大会作出说明

。

除上述变更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未变动。

上述修改的第六条和第十九条内容已经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其它修改内容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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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 23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修订后的相关

条款详细内容如下：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或公司章程

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

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三十一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

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

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

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

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三十五条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第四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

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本次修改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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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10月13日，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以书面形式发出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上午10:00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淳南先

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及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全体监事对公司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

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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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夏春谷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文件

精神，夏春谷先生辞去在本公司担任的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夏春谷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鉴于夏春谷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 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低于占董事会人数三分之一的比例要

求。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夏春

谷先生的辞职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期间，夏春谷先生将

继续履行其独立董事等职责，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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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吉恩亚融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吉恩亚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融科技” ）提供金额为3,000万元

的银行借款担保，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其担保余额为0（不包括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亚融科技因生产经营需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3,00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事项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014年10月2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吉林吉恩亚融科

技有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亚融科技申请流动资金3,000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吉林吉恩亚融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注册地磐石市红旗岭镇红旗街，法

定代表人吴术。 经营范围为球形氢氧化镍、高三价钴包覆氢氧化镍、羰基氧化镍加工、销售（法律、法规规

定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最新信用等级为BBB。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亚融科技经审计的总资产为9,477.90万元，净资产1,478.98万元，2013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0,855.93万元，净利润89.12万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亚融科技的总资产为19,821.67万元，净资产1,801.60万元，2014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11,173.68万元，净利润322.62万元。

（二）亚融科技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75%，自然人赵泉持股比例为16%，自然人孙

海军持股比例为5%，自然人李维春持股比例为4%。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亚融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是为满足自身正常经营

发展的需要，增强盈利能力，公司为支持其发展，为其提供担保是合理的。 同意公司为亚融科技在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3,000万元提供担保，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相

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为亚融科技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主要是基于亚融科技

的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需要，解决其资金需求，提高其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担保符合

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

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

披露充分完整，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子公司）总额为4,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35%；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6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229.3%。 无逾期担保。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廷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栾尚运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094,959,074.24 8,391,533,205.35 8.3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4,145,848,688.86 4,130,492,680.73 0.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352,887,086.34 397,110,177.01 -11.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565,156,335.32 2,515,452,660.16 1.9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5,356,008.13 91,524,015.43 -8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88,306.79 36,208,301.72 -72.69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0.37 1.58

减少

1.2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1 0.05 -76.12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1 0.05 -76.1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075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金晶节能

玻璃有限公司

457,635,278 32.17 455,598,000

质押

386,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新融创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43,999,224 3.09

未知

英大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27,064,200 1.90

未知

浙江天银投资

有限公司

25,400,000 1.79

未知

航天科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24,683,300 1.73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4,769,454 0.34

未知

博山科利达软

件开发有限公

司

3,221,546 0.23

未知

郭永群

3,094,437 0.22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3,075,312 0.22

未知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3,074,202 0.22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3,999,224

人民币普通股

43,999,224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27,0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64,200

浙江天银投资有限公司

2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00,000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4,683,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683,3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4,769,454

人民币普通股

4,769,454

博山科利达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3,221,546

人民币普通股

3,221,546

郭永群

3,094,437

人民币普通股

3,094,43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3,075,312

人民币普通股

3,075,3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3,074,202

人民币普通股

3,074,20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大盘蓝筹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

%

原因

货币资金

1,186,739,508.19 771,379,142.93 53.85

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所致

。

应收票据

235,686,498.65 419,575,866.41 -43.83

公司到期应收票据变现所致

。

应收账款

280,213,424.72 187,569,746.88 49.39

公司经营规模扩大

，

销售增长所致

。

应付票据

1,155,500,000.00 463,276,000.00 149.42

公司采购以票据结算金额增加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6,915,000.00 776,667,434.32 -82.37

公司偿还到期债务所致

。

长期借款

488,000,000.00 197,760,000.00 146.76

公司调整债务结构

，

导致长期借款增加

。

应付债券

499,500,000.00

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所致

。

销售费用

106,930,382.39 76,364,886.29 40.03

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管理费用

144,791,327.65 111,101,129.42 30.32

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承诺：在原可上市交易时间基础上延长2年；二级

市场出售价格不低于9.95元（经历次派息、送股、转增调整后价格).目前该公司严格执行该承诺，未发现违

规现象。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在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提前执行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

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并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 公司于

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

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该准则变化对公司的同期比较数据及期初数据无重大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